
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 審議 

澎湖縣政府 
中華民國113年10月18日 

「澎湖縣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 

【專案小組會議】 



議題一 本縣自然紀念物、文化景觀石滬群及七美史前石器製造場考
古遺址群等文化資產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方式 

議題二 外垵漁港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方式 

議題三 海洋資源地區因地制宜邊界決定方式 

議題四 平均高潮線向海側，已編有地籍之離小島，其國土功能分區
劃設方式 

議題五 鄉村區單元之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及特殊個案 

議題六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調整案件 

議題七 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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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作業 

109/08/17  工作計畫書同意備查 

110/04/12  期初工作報告同意備查 

110/04/30  澎湖縣國土計畫公告實施 

111/04/08  期中工作報告同意備查 

111/05/03~110/11/04  因新平均高潮線尚未更新前申請停工 

111/11/10  期末工作報告同意備查 

112/02/20~03/21  公開展覽30日及舉行公聽會 法定程序作業 
(於本縣各鄉、市均舉辦一場公聽會，迄共接獲陳情意見共42件) 

112/07/17  澎湖縣國土計畫審議會專案小組第1、2次會議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情形、與本縣國土計畫差異、因地制宜劃設原則、特殊個案) 
(既有合法農業編定為國土保育用地、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討論方式) 

112/12/28  澎湖縣國土計畫審議會專案小組第3、 4次會議 
(聽取民眾陳述陳情意見並進行討論) 

113/05/07 
113/05/23  澎湖縣國土計畫審議會第三、四、五次會議 
113/06/12 

113/08/05  陳報本縣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成果草案 

113/10/07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訪視會議（查核疑議事項討論） 

113/10/18  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專案小組會議 

提請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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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劃設為4種國土功能分區、13種分類。 

 澎湖縣管轄之陸域及海域範圍，海、陸 

域面積合計約791,737.79公頃。 

分區 分類 處數 面積(公頃) 比例 

國土保育

地區 

第一類   1,139.44  0.14% 

第二類   232.28  0.03% 

第三類   42,574.23  5.38% 

小計   43,945.95  5.55% 

海洋資源

地區 

第一類之一   9,403.82  1.19% 

第一類之二   48,726.38  6.15% 

第二類   310,216.61  39.18% 

第三類   368,035.26  46.48% 

小計   736,382.07  93.01% 

農業發展

地區 

第二類   9,441.54  1.19% 

第四類 114 556.68  0.04% 

小計 114 9,998.22  1.24% 

城鄉發展

地區 

第一類 6 1,078.50  0.14% 

第二類之一 1 201.53  0.05% 

第二類之二 5 25.93  0.00% 

第二類之三 14 105.59  0.01% 

小計 26 1,411.55  0.20% 

總計   791,737.79  100.00% 



5 

因地制宜劃設方式 理由 本縣國審會審查通形 

(一)湖西鄉林投村飲用水蓄水池範圍劃設
為國保1 

為確保當地飲用水源水質保護。 照公展草案通過。 

(二) 青螺濕地、菜園濕地陸域範圍劃設為
國保2 

屬本縣重要濕地，具有濕地生態環
境保存維護之需要。 

照公展草案通過。 

(三) 湖西鄉公所與其周邊公共機關所在之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劃設為城2-1 

公所所在地且區位鄰近湖西鄉村區
聚落，提供湖西鄉重要公共服務機
能。 

照公展草案通過，並請查明其餘市、
鄉公所是否有類似情形。 

(四) 屬工商發展型之鄉村區單元劃設為城
2-1 

鄉村聚落屬性屬工商發展型 照公展草案通過 

(五)面積小於1公頃之海淡博覽園區、澎
湖縣青年創業基地及湖西鼎灣享居社
福養生園區劃設為城2-3。 

為本縣重要建設計畫能順利推動。 除海淡博覽園區如於118.12.31仍
未推動，則於通盤檢討調整回農業
發展地區，其餘照公展草案通過。 

(六)港區、海堤範圍重疊之國土功能分區
優先劃設為海1-2 

為維持漁港既有功能及相關使用權
益。 

照公展草案通過。 

(七)涉及陸上魚塭養殖登記土地位屬平均
高潮線向海側之土地併鄰近陸域劃設 

保障民眾既有合法水產養殖設施權
益利管理事宜。 

向農漁局取得最新資料更新，其餘
照公展草案通過。 

(八)都市計畫與海域間夾存之細長之公有
土地劃設為城2-3 

不具農地利用條件及必要，未來併
入鄰近都計區。 

修正示意圖表現方式外，其餘照公
展草案通過 

(九)本縣鄉村區單元因地制宜劃設原則 依本縣鄉村聚落特殊需要研擬因地
制宜原則。 

依修正後之因地制宜原則及會議討
論後，修正通過。 

(十)本縣鄉村區單元特殊個案 依個案特殊性需要劃設。 照公展草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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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國土計畫所定劃設條件 

本縣國土計畫所定劃設條件 

議題一、本縣自然紀念物、文化景觀石滬群及七美史前石器製造
場考古遺址群等文化資產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方式 

• 國1：位處山脈保育軸帶、河川廊道、重要海岸及河口濕地等地區內，具有自然保
育價值、特殊野生動物棲息環境、水資源供應及維護等相關條件之陸域地區。 

• 海1-1：依其他法律於海域劃設之各類保護（育、留）區。 
• 海1-2：使用性質具排他性之地區，於核准使用之特定海域範圍（包含水面、水體、
海床或底土等），設置人為設施，管制人員、船舶其他行為進入或通過之使用。 

• 國1、海1-1、海1-2均未指明自然紀念物、文化景觀石滬群及七美史前石器製造場
考古遺址群作為劃設條件。 

 本縣因地制宜劃設考量 

• 本縣公告之自然紀念物、七美史前石器製造場考古遺址群等文化歷史發展脈絡所形成
之重要文化資產，除依相關文化資產保存法令予以保存維護外，應依國土計畫法管制
使用，以避免不當使用之損害。 

• 澎湖石滬文化景觀--吉貝石滬群、七美雙心石滬，具備本縣文化歷史發展脈絡中之特
殊定位及意義，具紀念性、代表性、罕見性且富藝術、景觀、科學研究等價值，具有
因地制宜之保存維護之需，且本縣正積極爭取申請登錄為世界文化遺產，將此等劃設
為保育分區有助於申請之肯定。。 



議題一、本縣自然紀念物、文化景觀石滬群及七美史前石器製造場考古遺址群
等文化資產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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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澎湖縣依法公告之自然紀念物 

 經本縣國土計畫審議會審查通過增列為因地制宜之劃設參考指標 

(1)與全國國土計畫所訂國1、海1-1劃設條件相符：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條規定，自然紀念物係指具保育自然
價值之自然區域、特殊地形、地質現象、珍貴稀有植物及
礦物，與上開劃設條件相符。 

 
(2)涉及調整範圍、面積： 
依公告範圍屬平均高潮線向海側劃設為海1-1(4.02公頃)、
平均高潮線向陸側劃設為國1(1.48公頃)，合計調整面積共
約5.50公頃。 

 



議題一、本縣自然紀念物、文化景觀石滬群及七美史前石器製造場考古遺址群
等文化資產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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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府(農漁局)公告資料 

本縣已公告包含赤嶼、番仔石、小門鯨
魚洞、小門火口湖遺跡、白沙鄉煙墩山
之局部低平火山口、馬公市西衛里之西
側熔岩池與東側火山頸、七美鄉小台灣
等8地9處，皆有座標資料。 

▼公告鯨魚洞、水山口湖遺跡 

▼公告番仔石自然紀念物 

繪製成果 

繪製成果 

 依公告範圍，平均高潮線向海側劃設
為海1-1、向陸側劃設為國1。 



議題一、本縣自然紀念物、文化景觀石滬群及七美史前石器製造場考古遺址群
等文化資產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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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澎湖縣依法公告之石滬文化景觀-吉貝石滬群、七美雙心石滬 

 經本縣國土計畫審議會審查通過增列為因地制宜之劃設參考指標 

(1)與全國國土計畫所訂海1-2劃設條件部分相符： 
 
       部分功能完整石滬仍具有漁獲捕撈之功能與使用

需要，為具有排他性之人為設施。 
 
(2)涉及調整範圍、面積： 

依本府文化局提供之石滬坐標為圓心，以公告長度之
1/2為半徑劃設，產生之圖面聯集範圍，屬平均高潮
線向海側部分予以劃設為海1-2 ，合計調整面積共約
407.31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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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府(文化局)公告資料 

▼公告石滬文化景觀僅有清冊及示意圖 

議題一、本縣自然紀念物、文化景觀石滬群及七美史前石器製造場考古遺址群
等文化資產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方式 

▼澎湖石滬文化景觀-吉貝石滬群 



11 

(3)本府(文化局)公告資料 

公告僅載明每口石滬之名稱、類型、長度、狀況等資料，
並附有分布示意圖，另依據「澎湖縣石滬基礎調查暨資
料數位化建置計畫」已建置坐標點位及長度。 

議題一、本縣自然紀念物、文化景觀石滬群及七美史前石器製造場考古遺址群
等文化資產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方式 

「七美雙心石滬」 

「澎湖石滬文化景觀-吉貝石滬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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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美雙心石滬劃設為海1-2 

▼吉貝石滬群劃設為海1-2 

 依本府文化局提供之石滬坐標
為圓心，以公告長度之1/2為半
徑劃設，產生之圖面聯集範圍，
屬平均高潮線向海側部分予以
劃設為海1-2 。 



議題一、本縣自然紀念物、文化景觀石滬群及七美史前石器製造場考古遺址群
等文化資產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方式 

13 

1.澎湖縣依法公告之七美史前石器製造場考古遺址群 

 經本縣國土計畫審議會審查通過增列為因地制宜之劃設參考指標 

(1)與全國國土計畫所訂國1劃設條件不相符： 
 
    惟考量考古遺址為本縣重要之文化資產，為突顯本縣

對自然、歷史文化保存之重視，並利未來申請世界文
化遺產，以因地制宜制定劃設參考指標。 

 
(2)涉及調整範圍、面積： 
除南港遺址第一地點參考地籍線及平均高潮線劃設為
國1，其餘均依定著土地劃設為國1。合計調整面積共
約5.17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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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府(文化局)公告資料 

公告包含南港遺址第一、二、三、四地點、東湖
遺址、西北灣遺址、西湖遺址等6處考古遺址。
除南港遺址第一地點屬未登記土地外，其餘均指
明所定著土地。 

 除南港遺址第一地點參考地籍線及平均高潮線
劃設為國1，其餘均依定著土地劃設為國1。 

議題一、本縣自然紀念物、文化景觀石滬群及七美史前石器製造場考古遺址群
等文化資產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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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外垵漁港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方式 

通案劃設原則： 
依全國國土計畫尚無明確指示海洋資源地
區之各分類劃設優先順序。 
另依繪製作業手冊海1-1與海1-2劃設條件
重疊時，優先劃設海1-1。 

 本縣因地制宜劃設考量 

• 本縣除馬公第一漁港、馬公第二漁港，公告第
二類漁港共有67處。 

• 本縣為四周環海之島嶼縣，港口及海堤設施除
作為海上交通出入門戶功能，亦屬生產(海上
捕撈)、遊憩(出港海上遊憩、垂釣等)活動之重
要設施，對本縣民眾生活、發展之重要性高。 

• 考量漁港，對本縣發展與使用上具有相對較高
之重要性、優先性，且漁港區域內常有設施修
繕、增改建之需要，故其與人工魚礁區及保護
礁區重疊時，擬優先劃設為海1-2。 

▲港區範圍與禁漁區重疊分區示意圖(外垵漁港為例) 

內灣(五)保護礁禁漁區 

外垵漁港港區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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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外垵漁港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方式 

其他涉及漁港區域與人工魚礁區及保護
礁區重處，共有6處漁港，均位於西嶼
鄉，建議依因地制宜之劃設優先順序，
優先劃設為海1-2。 

外垵漁港 
內垵南漁港 

內垵北漁港 

大菓葉漁港 

池西漁港 

竹灣漁港 

人工魚礁區及保護礁區 

港區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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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案之邊界決定原則： 
依公告之平均高潮線，屬向海側劃設為海洋資源地區分類，屬向陸側劃
設為國土保育地區、農業發展地區、城鄉發展地區及其分類。 

 本縣因地制宜劃設考量 

• 如按平均高潮線劃設海陸分界，將致使部分位
於海陸交界之陸上魚塭養殖登記土地同時劃設
為「海洋資源地區」及陸域之分區，使同一登
記土地受不同國土功能分區規範。 

• 且位屬海洋資源地區如屬已申請區位許可範圍
內得依原許可之使用項目範圍使用，其餘原則
將禁止漁業設施設置，將限制部分既有合法之
陸上魚塭養殖設施使用，恐有影響民眾原有合
法使用權益之虞。 

• 考量屬相同目的之使用，以因地制宜方式予以
併入鄰近陸域之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劃設，以保
障民眾既有取得合法設置相關水產養殖設施之
權益，並有利後續管理事宜。 

▲魚塭養殖登記證範圍跨海、陸域示意圖 

議題三、海洋資源地區因地制宜邊界決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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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三、海洋資源地區因地制宜邊界決定方式 

• 本縣現行已核准之陸上養殖漁塭登記共77處（詳繪製說明書附件七），其中涉及部
分平均高潮線向海側，以因地制宜方式調整邊界劃設為國1、國2、農2者，僅17處。 

• 其中僅馬公市西衛段(漁塭編號0056)、七美鄉七
美三段(漁塭編號0013)調整面積較大，其餘均為
小面積之邊界調整。 

漁塭編號0056 

漁塭編號0013 

合併鄰近劃設為國1 

合併鄰近
劃設為國1 

合併鄰近劃設為農2 

合併鄰近
劃設為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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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平均高潮線作為陸域及海域之交界線劃
設。 

樣態1     
有平均高潮線、
地籍線及行政
區界線，但三
線並未重合 

• 以地籍線為海陸界線，並將陸域範圍劃設為國
土保育地區第2類，本縣計有15筆土地劃入。 

• 小型離島嶼礁地籍圖位置與通用電子地圖有明
顯偏差位移之不合理情形，原則於本縣國土功
能分區圖核定公告實施前，再一次予以配合通
用電子地圖調整至合宜區位 

樣態2     

考量本樣態未涉及損害民眾權益，故無平
均高潮線以上之陸域，劃設為海洋資源地
區。 

樣態3     
僅有行政區界線，
無平均高潮線及
地籍線。 

有地籍線及行政區界線，
但無平均高潮線，且前
開二線並未重合 

樣態4     非屬島嶼，但有
地籍線。 

考量本樣態未涉及損害民眾權益，且並無
平均高潮線以上之陸域，劃設為海洋資源
地區。 

(一)海、陸域範圍及島嶼之通案劃設原則(109.09.16第12次研商會議) 

議題四、平均高潮線向海側，已編有地籍之離小島，其國土功能分區
劃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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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段名稱 地號 面積(㎡) 報部版國土功能分區 原分區代碼 原使用地編定類別 涉及海1-2、海2區位許可 

酒甕礁 00020000 19.56 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 風景區 國土保安用地 

南塭一 00030000 546 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軍事相關設施設置範圍 

大塭 00020000 156.4 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 風景區 國土保安用地 

香爐嶼 00010000 7781.46 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 風景區 生態保護用地 海底電纜或管道設置範圍 

溪塭 00010000 3103.1 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 風景區 生態保護用地 

鼓架嶼 00010000 3484.72 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 風景區 生態保護用地 海底電纜或管道設置範圍 

毛常嶼 00010000 9038.26 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 風景區 生態保護用地 

毛常嶼 00020000 5287.57 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 風景區 生態保護用地 

流迴礁 00010000 1589.79 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 風景區 生態保護用地 

流迴礁 00020000 536.21 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 風景區 生態保護用地 

大磽嶼 00010000 661.57 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 風景區 生態保護用地 

順風礁 00010000 1880.68 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 風景區 生態保護用地 

白賊嶼 00010000 18976.92 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 風景區 生態保護用地 

二磽礁 00010000 379.7 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 風景區 生態保護用地 

半年礁 00010000 361.13 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 風景區 生態保護用地 

依本原則劃設為國2之無人島土地計15筆土地。 

(ex：毛常嶼段1、2地號) (ex：南塭一段3地號) (ex：二磽礁段1地號、大磽嶼段1地號) 

議題四、平均高潮線向海側，已編有地籍之離小島，其國土功能分區
劃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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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塭一段3地號 
(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 

香爐嶼段1地號 
(風景區生態保育用地) 

鼓架嶼段1地號 
(風景區生態保育用地) 

海底電纜或管道設置範圍 

航道及疏浚工程範圍 

軍事相關設施設置範圍 

此3處涉及區位許可之編有地籍無人小島，現況
均無人工設施，未來使用以國土保育為主。 

考量此小型島嶼未來仍有作景觀、地質等觀光遊
憩之潛力，且已編有地籍，建議比照其他原則，
以陸域方式劃設為國2，提請會議討論。 

議題四、平均高潮線向海側，已編有地籍之離小島，其國土功能分區
劃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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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編號 說  明 

劃
入 

原則1 

屬四面包夾或凹入鄉村區之零星土地，符合下列條件者，基於範圍完整性得一併納入。 
1.屬四面或三面包夾之認定，以劃入範圍周界屬毗連原鄉村區或依原則6劃入土地之長度比例達70％以上為準。 

2.具有整體發展之效益性：屬公有土地具公共使用效益，或私有土地具有出入通路或與鄰地合併使用之效益。 

3.原則應以完整地籍劃入，但公有土地得以地籍界址點連接後部分劃入。 

原則2 與周邊河川、道路、水路間夾雜之零星土地。因不具經營規模得一併納入 

原則3 
屬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35條之1規定變更編定為建築用地者，考量原意係
為促進鄉村區邊緣畸零不整土地有效利用，故得一併劃設為鄉村區單元。 

原則4 
與都市計畫區間夾雜之零星土地，納入城鄉發展地區或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一併規
劃引導使用較為合理，得納入鄉村區單元或城2-3劃設。 

原則5 
與開發許可計畫、城鄉發展性質特定專用區間夾雜之零星土地，考量屬城鄉發展地
區，得納入鄉村區單元劃設，如開發許可計畫有擴大需求亦得劃設為城2-3。 

原則6 

1.毗鄰或鄰近鄉村區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基於當地生活機能完整性考量，屬毗鄰或鄰近鄉村區，
且應與生活範圍內生產及生活相關，或具滿足生活圈內民眾之居住、工作、休閒及交通等相關機
能，並與生活機能息息相關之鄰里型公共設施，例如國小、國中、幼稚園、里民活動中心、派出
所、郵局及集會所等，得一併納入鄉村區單元。 

2.本縣鄰近鄉村聚落之漁港、海堤係與鄉村區生活、生產場域緊密並息息相關之鄰里型公共設施，
與生活不可或缺，其編定屬特定目的事業用地者，得一併劃入鄉村區單元。 

3.按本原則納入後，如有新增符合前述原則1至5之零星土地，經說明其納入必要後，得再予納入鄉
村區單元，惟其納入面積仍應符合原則規定。 

原則7 
就二個以上位置相近惟未完全毗連之鄉村區，因產業道路、既成巷道及農水路區隔
者，得將數個鄉村區一併劃設為1處鄉村區單元。 

劃
出 

原則8 
屬狹長突出於鄉村區外之交通或水利用地者，因未符合鄉村區劃定原意，故應予以
剔除突出於原鄉村區範圍內之交通或水利用地。 

因地
制宜 

原則9 
經評估有訂定因地制宜劃設原則需求，或針對特殊個案特殊劃設方式者。經提本縣
國土計畫審議會審查通過後訂定本縣之因地制宜劃設原則。 

累計面積
大於１公
頃須經縣
國審會審
查通過，
但仍不得
大於原鄉
村區之50
％。 

不訂納
入面積
規模 

議題五、鄉村區單元之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及特殊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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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五、鄉村區單元之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及特殊個案 

• 本縣鄉村區單元劃設原則除依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第18次會議所訂之通案原則辦理

外，另經本府111年1月5~7日召開第2次工作小組會議討論，考量許多鄉村區聚落與生

活緊密相連之漁港、海堤範圍，在空間機能關係上係屬同一聚落生活密不可分範圍，

故以訂定因地制宜劃設原則9-1(公告漁港範圍)、原則9-2(公告海堤區域)、原則9-3(與

平均高潮線間具公用性質之公有地)併相鄰之鄉村區聚落劃入。 

編號 內容 附註 

原則9-1 
鄰近鄉村聚落與鄉村生活緊密相關之漁港，得依公告港區
及周邊與鄉村區間範圍，具有作為漁港相關使用或鄉村聚
落公共使用之陸域土地，合併劃設為鄉村區單元。 

1.本縣鄰近鄉村區之漁港、
海堤設施，其編定非屬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者無
法適用原則6，故另外增
訂原則9-1、9-2，以整
體性劃入鄉村區單元。 

2.依本因地制宜原則劃入
之非屬公告漁港、海堤
範圍土地，與通案原則1
至原則4之累計面積大於
1公頃，須經本縣國審會
審查通過，但仍不得大
於原鄉村區之50％。 

原則9-2 
鄰近鄉村聚落與鄉村生活緊密相關之海堤、護岸、舊港等
空間及設施，得合併劃設為鄉村區單元。。 

原則9-3 
屬平均高潮線以上與鄉村區單元間具有公共使用性質之公
有土地及未登記土地，基於鄉村單元完整性及避免零星劃
設，得一併劃入。 

原則9-4 
位於鄉村區外緣屬鄉道以上之重要道路範圍，已完成徵收、
開闢且編定為交通用地之公有土地，得予劃出鄉村區單元。 

原則9-5 
2處鄉村區因鄉道區隔者，基於範圍完整性及屬鄉村區同
一生活聚落範圍，得一併納入鄉村區單元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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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五、鄉村區單元之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及特殊個案 

D04 

調整後鄉村區單元範圍 

原鄉村區範圍 調整後鄉村區單元範圍 

原則：通案性原則(6) 
面積：18,753 m2 

範圍：完整地籍 
原編定：特定目的事業 
備註：為竹灣社區活動中心、社
區發展協會、安檢所、竹灣漁港 

原則：因地制宜原則(9-5) 
面積：180 m2 

範圍：完整地籍 

原編定：交通用地 

原則：因地制宜原則(9-3)    面積：6,951 m2 

範圍：竹灣段1447、1448地號為部分地籍，餘
為完整地籍、未登記土地 
原編定：水利、甲種建築、交通、特定目的事業、
農牧用地、未編定用地 

原則：因地制宜原則(9-1) 
面積：5,041 m2 

範圍：未登記土地 
原編定：未編定用地 
備註：竹灣漁港範圍及周邊
公共使用之未登記土地 

非都市土地編定 

現況圖 

以西嶼鄉竹灣聚落(D04)為例 

竹灣漁港與竹灣聚落相連屬相同之生活圈域範圍，且漁港
設施及空間為生活、生產之重要設施空間。 



B10 

原則：因地制宜原則(9-2) 
面積：8797 m2 

範圍：完整地籍、未登記土地 
原編定：農牧、交通用地、未編定
用地 
備註：潭邊漁港及周邊公共之公有
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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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五、鄉村區單元之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及特殊個案 

調整後鄉村區單元範圍 

原鄉村區範圍 調整後鄉村區單元範圍 

非都市土地編定 

現況圖 

以湖西鄉潭邊聚落(B10)為例 

潭邊漁港與潭邊聚落相連屬相同之生活圈域範圍，但屬公
告之海堤區域，其間包含公園綠地、廣場、停車等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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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五、鄉村區單元之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及特殊個案 

二、鄉村區單元特殊個案 

(一)鄉村區單元零星土地累計納入面積大於1公頃， 

惟未超過原鄉村區面積50%者： 

本縣計有9處，以下就納入原則符合情形及劃設理
由補充說明。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 
馬公市-鐵線(A12) 

非都市編定使用地 正射影像 

說
明 

1. 考量鐵線鄉村聚落與鐵線漁港緊密相關，故以
因地制宜原則合併劃設為鄉村區單元。 

2.本處鐵線漁港土地大多屬水利用地，爰依因地
制宜原則9-1劃入。 

3.鐵線聚落與海域間未編定土地以原則9-3劃入。 

原鄉村區 38,736㎡ 

通案原則納入 1,852㎡ 

因地制宜納入 15,160㎡ 

合計納入 
17,012㎡ 
(43.92％) 

註：通案原則納入 包含原則1~原則4。 

公告港區範圍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 

馬公市-虎井(A18) 

非都市編定使用地 
正射影像 

說
明 

1. 考量虎井鄉村聚落與虎井漁港緊密相關，故以
因地制宜原則合併劃設為鄉村區單元。 

2.本處虎井漁港土地大多屬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部分屬未編定土地依因地制宜原則9-1劃入。 

3.虎井聚落與海域間具公共使用性質之未編定、
公有土地以原則9-3劃入。 

原鄉村區 51,047㎡ 

通案原則納入 -- 

因地制宜納入 10,707㎡ 

合計納入 
10,707㎡ 
(20.98％) 

註：通案原則納入 包含原則1~原則4。 

公告港區範圍 

原則9-3 

原則9-1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 

湖西鄉-潭邊(B10) 

非都市編定使用地 

說
明 

1. 考量潭邊鄉村聚落與潭邊漁港緊密相關，故以
因地制宜原則合併劃設為鄉村區單元。 

2.本處潭邊漁港屬公告之潭邊護岸，大多屬未編
定土地，爰依因地制宜原則9-2劃入。 

3.周邊相鄰國有土地為涼亭、公園等聚落生活空
間，依特殊個案劃入。 

正射影像 

原鄉村區 27,107㎡ 

通案原則納入 402㎡ 

因地制宜納入 13,143㎡ 

合計納入 
13,545㎡ 
(49.97%) 

註：通案原則納入 包含原則1~原則4。 



公告港區範圍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 

白沙鄉-講美(C02) 

非都市編定使用地 

說
明 

1. 考量講美鄉村聚落與講美漁港緊密相關，故以
通案、因地制宜原則合併劃設為鄉村區單元。 

2.本處講美漁港土地大多屬未編定土地，爰依因
地制宜原則9-1劃入。 

3.聚落北側之漁港安檢所、活動中心等特定目的
事業用地及包夾之土地依原則6劃入。 

正射影像 

原鄉村區 91,864㎡ 

通案原則納入 5,361㎡ 

因地制宜納入 10,042㎡ 

合計納入 
15,403㎡ 
(16.77%) 

註：通案原則納入 包含原則1~原則4。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 白沙鄉-赤崁(C07) 

非都市編定使用地 

公告港區範圍 

說
明 

1. 考量赤崁鄉村聚落與赤崁漁港緊密相關，故以
通案、因地制宜原則合併劃設為鄉村區單元。 

2.赤崁漁港土地大多屬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得以原
則6劃入，非屬特定目的事業土地，依因地制
宜原則9-1劃入。 

3.部分屬水域考量係為丁建且與周邊土地共同為
造船廠使用，依特殊個案因地制宜劃入。 

原鄉村區 199,786㎡ 

通案原則納入 2,277㎡ 

因地制宜納入 33,272㎡ 

合計納入 
35,549㎡ 
(23.32%) 

註：通案原則納入 包含原則1~原則4。 

正射影像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 

非都市編定使用地 正射影像 

說
明 

1. 考量合界鄉村聚落與合界漁港緊密相關，故以
通案、因地制宜原則合併劃設為鄉村區單元。 

2.本處合界漁港土地大多屬未編定土地，爰依因
地制宜原則9-1劃入。 

3.漁港安檢所屬特定目的事業用地與包夾之土地
（包含未登記土地）依原則6劃入。 

公告港區範圍 西嶼鄉-合界(D02) 

原鄉村區 65,061㎡ 

通案原則納入 5,669㎡ 

因地制宜納入 17,017㎡ 

合計納入 
22,686㎡ 
(34.87%) 

註：通案原則納入 包含原則1~原則4。 



公告港區範圍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 
西嶼鄉-大池一(D5-1) 

非都市編定使用地 正射影像 

說
明 

1. 考量大池鄉村聚落與大池漁港緊密相關，故以
通案、因地制宜原則合併劃設為鄉村區單元。 

2.本處大池漁港及周邊土地屬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依原則6劃入，港區範圍仍有部分非屬特定目
的事業土地，及與海域間具公用性質之公有、
未編定土地，依因地制宜原則9-1、9-3劃入。 

原鄉村區 50,419㎡ 

通案原則納入 2,426㎡ 

因地制宜納入 10,929㎡ 

合計納入 
13,356㎡ 
(26.49%) 

註：通案原則納入 包含原則1~原則4。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 
西嶼鄉-內垵(D08) 

非都市編定使用地 正射影像 

說
明 

1. 考量內垵鄉村聚落與內垵漁港緊密相關，故以
通案、因地制宜原則合併劃設為鄉村區單元。 

2.本處內垵南漁港土地大多屬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得以原則6劃入，港區範圍仍有部分非屬特定
目的事業土地，爰依因地制宜原則9-1劃入。 

原鄉村區 151,425㎡ 

通案原則納入 1,113㎡ 

因地制宜納入 13,553㎡ 

合計納入 
14,666㎡ 
(9.69%) 

註：通案原則納入 包含原則1~原則4。 

公告港區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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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五、鄉村區單元之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及特殊個案 

二、鄉村區單元特殊個案 

(一)不符合通案及澎湖縣鄉村區單元劃設原則者(5處) 

1.「湖西鄉公所與其周邊公共機關所在之特定目的事
業用地」(湖西鄉湖西二B01-2) 

2.鄉村區單元累計納入面積大於1公頃，且超過原鄉村
區面積之50%(白沙鄉歧頭C05、鳥嶼C11) 

3.其他：西嶼小門(D03-1)、外垵(D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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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西鄉公所與其周邊公共機關所在之特定目的事業
用地」(湖西鄉湖西二B01-2) 

 本縣國土計畫因地制宜劃設： 
湖西鄉公所與其周邊公共機關所在之特定
目的事業用地等範圍劃設為城2-1（本案
再予以調整為農4）。 

 因地制宜劃設考量 
• 湖西鄉公所原位於湖西聚落鄉村區內，後以
取得之鄉有地西遷至現址。 

• 依全國國土計畫指導屬鄉村區符合都市計畫
法規定應擬定鄉街計畫者得劃設為2-1，惟現
湖西鄉公所並未位於鄉村區內。 

• 考量區位鄰近湖西鄉村區聚落，且周邊與代
表會、圖書館、湖西國中等公共機關相連接
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為提供湖西鄉重要公共
服務機能所在之土地，具有城鄉發展之需要
與必要性，故仍據依本縣國土計畫，採以因
地制宜方式劃設為鄉村區單元。 

湖西鄉公所與其周邊公共機關所
在之特目用地劃設鄉村區單元 

農2 

農4 

湖西鄉公所特目用
地及使用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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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區單元累計納入面積大於1公頃，且超過原鄉村區面積之50% 

白鄉歧頭聚落(C05)(以特殊個案劃入約2.9508公頃) 
• 歧頭聚落與南側岐頭漁港及其兩側之親水公園、地質公園均

緊鄰，為當地聚落生活休閒及產業發展之整體性空間。 
• 且歧頭漁港為本縣東海航線出發點及重要觀光港，未來包含

岐頭漁港及兩側土地均有重要之建設計畫推動，為利岐頭聚
落空間發展利用之整體性，具有個案特殊之考量，故予以併
入同一鄉村區單元劃設。 

C05 

 特殊個案因地制宜劃入 
面積：29,508 m2 

範圍：完整地籍、未登記土地 
原編定：交通、遊憩、特定目的事業、
未編定用地 
備註：岐頭漁港、與鄉村區間既有公
共使用之設施空間，及周邊已有計畫
作公共建設使用之公有土地 

原則：通案性原則(1) 
面積：249 m2 

範圍：完整地籍 

原編定：交通、農牧、遊憩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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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鳥嶼新段261、262、262-1地號等土地為與聚落相鄰之國有地，現況編定為一般農業區之遊憩
用地、國土保安用地，為本府旅遊處為興辦白沙鄉鳥嶼村綜合遊憩公園計畫及相關遊憩設施。 

• 上開土地已於102年3月29日撥用並變更編定，現況部分已興建綜合公園及公廁設施，考量本3筆
土地興設公共設施與鳥嶼聚落為一完整聚落生活場域範圍，爰以特殊個案併入劃設。 

白沙鄉鳥嶼聚落(C11)(以特殊個案劃入約2.4261公頃) 

鄉村區單元累計納入面積大於1公頃，且超過原鄉村區面積之50% 

C11 

原則：通案性原則(6) 
面積：3,415 m2 

範圍：完整地籍 

原編定：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備註：公設為鳥嶼國小及附
設幼兒園 

原則：通案性原則(1)  面積：206 m2 

範圍：鳥嶼新段476地號為部分地籍，
餘為完整地籍 
原編定：交通、殯葬用地 

原則：通案性原則(6)      面積：12,068 m2 

範圍：完整地籍、未登記土地 
原編定：特定目的事業、遊憩用地 
備註：為鳥嶼漁港、鳥嶼社區活動中心及消防
分隊，及與鄉村區間夾雜之土地 

原則：因地制宜原則(9-1)  
面積：8,778 m2 

範圍：未登記土地 
原編定：未編定用地 
備註：鳥嶼漁港及周邊公
共使用性質之未登記土地  特殊個案因地制宜劃入 

面積：24,261 m2     範圍：完整地籍 
原編定：遊憩、國土保安用地 
備註：原本府旅遊處辦理變更編定
之建設計畫使用範圍，屬同一興辦
事業計，未來具有使用需求。 



D03-1 

原則：通案性原則(6) 
面積：233 m2          範圍：完整地籍 

原編定：特定目的事業用地、農牧用地 
備註：小門地質館前之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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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特殊個案 

西嶼鄉小門聚落(D03-1)(以特殊個案劃入約0.1833公頃) 

• 小門聚落南側現況為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設置之小門資訊站及
其前廣場空間（小門段242、243地號）屬小門遊憩據點之重要
觀光服務設施，現況係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遊憩用地。 

• 上開土地雖未毗連但近小門鄉村區僅30M，就小門地區空間發展
屬息息相關之重要設施，且具公益性質，故考量整體鄉村空間單
元之完整應予整體性劃設，一併與小門鄉村區間部分土地整體劃
入。 

 特殊個案因地制宜劃入 
面積：1,833 m2 

範圍：除小門段223、235、288、
399地號，其餘為完整地籍 
原編定：特定目的事業、遊憩、交通、
農牧用地 
備註：小門資訊站及周邊公共使用土
地、及與鄉村區間相鄰近之土地，為
同一生活範圍，予以完整劃入。 



D09-2 

D09-1 

原則：通案性原則(1) 
面積：2 m2 

範圍：完整地籍 

原編定：交通用地 

原則：通案性原則(6)  
面積：45,979 m2 

範圍：外垵二段1472-1地號
為部分地籍，餘為完整地籍、 
原編定：水利、交通、特定
目的事業、農牧用地 
備註：外垵漁港及與鄉村區
間夾雜之公有土地 

原則：特殊個案 
面積：296 m2 

範圍：完整地籍 

原編定：交通用地 
備註：私有交通用地
已作公共使用，考量
聚落完整性，以特殊
個案劃入。 

原則：因地制宜原則(9-1) 
面積：29,326 m2      範圍：未登記土地 
原編定：未編定用地 
備註：外垵漁港及周邊公共使用之未登記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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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嶼鄉外垵聚落(D09-2)(以特殊個案劃入僅約0.0627公頃) 

• 西嶼鄉外垵村位於外垵漁港北側與鄉村區間之外垵二段1215、1459、1460、1463、
1464地號等5筆土地屬私有地，不適用原則9-1。 

• 考量屬交通用地且現況作公共通行使用，具有公共使用、公益性質，為維外垵聚落之空間
完整性仍予劃入鄉村區單元。。 

其他特殊個案 



41 

議題五、鄉村區單元之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及特殊個案 

三、鄉村區單元性質調整 

1.工商發展型聚落之指認 
機能屬支援都市中心發展型、地區生活服務中心
型，或予以指認為依全國國土計畫指導下之工商
發展型聚落，包含： 
(1)馬公市：西衛、重光、東衛、東文、石泉、
前寮、光華、山水聚落。 
(2)湖西鄉：湖西、龍門等聚落。 
(3)白沙鄉：赤崁聚落。 
(4)西嶼鄉：小池、外垵聚落。 
(5)望安鄉：東安、西安聚落。 
(6)七美鄉：海豐、中和、平和聚落。 

2.農業發展型聚落指認 
非屬前述所列之聚落為人口規模較小、結合周邊
農漁村發展為主之農漁聚落，或具觀光發展潛力
但現況工商發展尚未達一定規模之聚落，先予以
指認為農業發展型聚落。 

澎湖縣國土計畫(工商發展型鄉村單元)劃設位置 

依澎湖縣國土計畫指導之聚落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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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五、鄉村區單元之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及特殊個案 

1.第二類之一 
(1)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工業區。 
(2)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符合下列
條件之一者，得劃設城鄉發展地區： 
①位於都市計畫地區（都市發展率達一定
比例以上)周邊相距一定距離內者。 

②非農業活動人口達一定比例或人口密度
較高者。 

③符合都市計畫法規定應擬定鄉街計畫者。 
(3)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特定專用區達一定
面積規模以上，且具有城鄉發展性質者。 

(4)位於前(1)、(2)、(3)範圍內之零星土地，
得一併予以劃入。 

全國國土計畫所定劃設條件 劃設作業手冊之城2-1劃設原則 

位於都市計畫區
( 都市發展率達一
定比例以上) 周邊
相距一定距離內 

1.都市發展率達 80% 
2.位於都市計畫區周邊2 公里範圍內。 

非農業活動人 
口達一定比例 

1.非農業活動人口比例達 50%以上。 
2.考量在地發展特性，直轄市、縣（市）政府得
依據地方實際情形，得採「非農業活動人口達各
該直轄市、縣（市）村里平均非農活動人口比例」 

人口密度較高 
者 

人口密度達該縣市都市計畫（扣除風景型、保育
型特定區計畫）平均人口淨密度 

符合都市計畫法第 
11 條規定鄉街計畫
條件 

1.鄉公所所在地。         
2.人口集居 5 年前已達3 千，而在最近五年內已
增加 1/3 一以上之地區。 

3.人口集居達 3 千，而其中工商業人口占就業總
人口 50%以上之地區。 

 考量本縣鄉村區單元人口數均未達城鄉發展地區之規模數量，依110年12月底之人口
點位資料，各鄉村區單元均未達2,000人，較不具城鄉發展之性質及需要。 

 位馬公都市計畫區周邊2公里內、及鄉公所所在地係具城2-1劃設條件，惟考量本縣
鄉村發展之一致性，及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後適度作生產、生活、生態多元化利用或得
擴大範圍，爰報部版繪製成果採因地制宜方式，原全縣各鄉村區單元均劃設為農4 

 由公展草案屬城2-1調整為農4之鄉村區單元共計37處，調整面積約192.4873公頃。 



• 澎湖縣國土計畫已指認興設澎湖國家級水下博物館計畫，列為中長期之未來發展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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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六、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調整案件 

三、範圍調整 二、城1與海域間 一、澎湖水下博物館 

既
有
發
展
地
區

都市計畫區

鄉村區、特定專用區(具城鄉性質)

開發許可地區

甲建、丙建

需
保
謢
地
區

生態、環境保育地區

宜維護農地(優先維護)

宜維護農地(其他)

水庫蓄水區域

未
來
發
展
地
區

重要建設、發展地區

鄉村區擴大發展地區
(供住商生活發展)

▲澎湖縣國土計畫成長管理計畫示意圖 

本縣國土計畫指明之水下博物館未
來發展地區(67.10公頃) 

本縣興設國家級水下博物館第一期建設範圍，由未來發展地區調整為城2-3。 

• 106-107年文化部文化資産局委辦「澎

湖興設國家級水下博物館可行性評估研

究計畫案」、110-111年辦理「澎湖興

設國家級水下博物館可行性評估研究計

畫案」，相關成果以澎湖白沙後寮臨海

區域為興建基地。 

• 本縣推動水下博物館已完成綜合規劃，

現為本府積極推動之重大建設計畫。估

計硬體建設經費45億，自籌備處至第二

期工程結束期程約20年（籌備處5年、

第一期工程10年、第二期工程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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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六、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調整案件 

三、範圍調整 二、城1與海域間 一、澎湖水下博物館 

本縣興設國家級水下博物館第一期建設範圍，由未來發展地區調整為城2-3。 

得調整為2-3之原則：至少應符合下列（1）~（3） 

(1)同類型（按：住商、二級產業、觀光及
其他等類型）之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
三，均經提出申請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
或使用許可，惟尚無法滿足成長需求者。 

尚有其他觀光類型之城2-3尚未提出申請。 

(2)如尚有未申請面積，而仍有需調整未來
發展地區者，並應提出其個案特殊性、
調整急迫性、範圍合理性等相關說明，
經中央及本縣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通過
後，不在此限。 

特殊性：澎湖海域位處世界重要交通航道，自古以來船隻往來頻
繁，水面下蘊藏著豐富水下文化資產，但缺乏完善的保存、研究、
展示、宣導與觀光參訪之空間設施。 

急迫性：經數年推動與評估，已完成綜合規劃，已訂定具體之推
動期程與開發經費。 

範圍合理性：符合本縣國土計畫之陸域觀光三線之北環旅遊線區
位，且位於已指定之未來發展地區內。 

經本縣國土計畫審議會審查通過。 

(3)應經中央或本縣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
符合部門空間發展策略（或計畫），並
經國土計畫主管機關確認前開總量管制。 

• 於開發總量內分期推動，未超過計畫所訂發展總量。 
• 符合澎湖縣國土計畫之文化及觀光部門計畫之發展策略：「有效
保存澎湖文化資產，結合文化特色創造觀光亮點及觀光新機。」，
經函詢本府文化局，建議本案劃設為適當之功能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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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六、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調整案件 

三、範圍調整 二、城1與海域間 一、澎湖水下博物館 

▲推動水下博物館之初期開發範圍（本府文化局） 

依初期規劃內容，博物館園區包括沙灘、港區、碼頭、海邊觀景及戶外遊憩活動空間，及行
政中心、水下文資展示館、出水文物典藏館、出水文物維護修復中心、水下考古調查及研究
中心等建築配置。爰依已完成可行性評估之初期用地取得範圍，新增劃設為城2-3，新增調
整面積約26.81公頃（繪製說明書內容為誤植，配合予以更正）。 

本縣興設國家級水下博物館第一期建設範圍，由未來發展地區調整為城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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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六、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調整案件 

三、範圍調整 二、城1與海域間 一、澎湖水下博物館 

 本案於110.10.28召開本府第一次工作小組會議結論，考量

位都市計畫區與海域間屬細長、畸零之公有土地，不具農

地利用條件及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必要，故以因地制宜方

式將此類土地改以劃設為城2-3。並指示未來後續辦理擴

大都市計畫，併入鄰近都市計畫區範圍。 

 依此原則計有4處都市計畫區與海域間劃設小面積之城2-3。 ▲林投風景特定區計畫南側 

▲白沙(通梁地區)都市計畫南側 ▲鎖港都市計畫西北側 
▲馬公都市計畫西側及東北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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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六、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調整案件 
規劃內容：城2-3擴大部分如屬港埠、海
堤設施，以規劃為港埠用地、堤防用地為
原則，其餘則配合鄰近分區規劃或作為公
共設施，原則不規劃為可建築用地。 

實施年期：配合於下次各都市計畫定期通
盤檢討時辦理擴大。 

編列預算或經費補助：本類城2-3均為公
有地或未登錄地，無須編列用地取得費用。 

配合鄰近分區規劃為
農業區、學校用地 

規劃為堤防用地、
綠地 

配合鄰近分區規劃為
保存區、公園用地 

配合鄰近分區規劃為
農業區 

配合鄰近分區規劃為
沙灘遊樂區 

規劃為 
港埠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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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調整劃設為其他功能分區 

議題六、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調整案件 

三、其他調整 二、城1與海域間 一、澎湖水下博物館 

 澎湖縣青年創業基地：經本府建設處評估設置青年創

業基地將耗費甚鉅，另恰逢本府旅遊處有用地需求，故該

土地已移撥由旅遊處作為使用，爰本計畫已無存續，依本

縣國審會第5次會決議，依通案原則劃設為農2。 

 海洋科技產業園區(龍門基地) ：已經本府於113.08.14

府建城字第1130949296函同意核發許可，符合本縣國土計

畫指示得調整情形之(3)，爰將配合調整劃設為城2-2。 

澎湖縣國土計畫(城2-3)- 
澎湖縣青年創業基地 

澎湖縣國土計畫(城2-3)- 
海洋科技產業園區(龍門基地) 

▼已完成「龍門智慧產業園區
開發計畫案」核發開發許可 

 澎湖青灣仙人掌公園BOT案：
正辦理開發許可審議中，如於國土

功能分區圖公告實施前核發許可，

將再行調整劃設為城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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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灣享居社福養生園區 鼎灣村活動中心 

▲澎湖縣國土計畫指定範圍示意圖 
報部版劃設之國土功能分區圖 

• 依本縣國土計畫指導(第6-7頁)：國土功能分區分類範圍及
界線 ，符合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作業辦法規定，經依規
定釐清及確認界線者，得予以調整。 

• 本案辦理繪製期間，參照澎湖縣國土計畫指明之劃設原意，
依本府社會處指認之土地邊界範圍修正「鼎灣享居社福養
生園區」劃設城2-3之範圍。 

(二)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確認範圍之調整 

議題六、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調整案件 

三、其他調整 二、城1與海域間 一、澎湖水下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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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六、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調整案件 

三、其他調整 二、城1與海域間 一、澎湖水下博物館 

▲澎湖縣國土計畫指定城2-3-海淡博覽
園區範圍示意圖 

(三)海淡博覽園區 

依本縣國土計畫指導範圍劃設城2-3(未調
整範圍)，另依本縣國審會第5次會附帶決
議，如於118.12.31仍未推動，則應於通
盤檢討調整劃設回農業發展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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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七、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處理情形 

是 

B類（2件）： 
涉及本縣另訂之因地制宜
原則 

C類：非屬本案國土功能分
區劃設事項 

C-1（26件，合併相同意
後計15案）： 
屬水庫、保安林調整範圍
及徵收事宜 
C-2（7件）：涉及其他
有關土地使用管制之問題 
C-3（2件）： 
其他意見 

檢視國土功能
分區及使用地
繪製成果是否
屬錯誤情形 

檢視各本縣另
訂之因地制宜
劃設原則是否
需調整 

轉請有關機關
卓處 

A類（5件）： 
涉及「全國國土計畫」訂
定之通案性劃設條件 

採納 

不予採納 

採納或 
酌予採納 

函復處理情形 
（是否採納） 

錄案審議 

轉請有關機關 
（卓處逕復） 

報告處理情形 

（通知陳情人到
場說明） 

逐案審議 

（通知陳情人到
場說明） 

報告處理情形 

（通知陳情人到
場說明） 

否 

是 

否 不予採納 

陳情案件類型 處理方式 參採情形 函復陳情人 
國審會 
專案小組 

本案自公開展覽期間迄今計接獲公民團體陳情意見共42件，採分類後提本縣國審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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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公開展覽迄今計接獲公民團體陳情意見共42案，其中高達有15件係對赤

崁地下水庫蓄水範圍提出陳情建議縮小劃設範圍或應予徵收以維民眾權益

等意見。 

• 水庫蓄水範圍檢討及徵收事宜雖非屬國土功能分區劃設範疇，但為維護民

眾權益，本府已將相關陳情意見函轉經濟部水利署及自來水公司，並經自

來水公司於112年10月29日函復已辦理「澎湖赤崁地下水庫蓄水範圍水文

調查委託技術服務計畫」，預計於113年1月底提出招標公告，113年6月簽

約，計畫期程為1年，並依照水文調查情形辦理水庫蓄水範圍變更檢討作業。 

• 然上開作業期程將逾國土功能分區圖發布實施日期，國土功能分區實施管

制後勢必影響土地所有權人權益，本府已請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協助敦促自

來水公司加快期程辦理變更檢討作業，以維人民權益。 

議題七、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處理情形 




